
附件 4：

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2021年司法救助资金

项目评价结果报告

2021年，我院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

成果与乡村振兴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，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

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战略决策部署，更加积极主动抓好司法救助工

作，切实为“司法救助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”

贡献检察力量。开展国家司法救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

的内在要求，是改善民生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是检察机关直接联系群众、服务群众的“民心工程”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实施情况

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，是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

程中，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，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

偿，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采取辅助性救济措施。特别是针

对未成年人、贫困户、军人军属、残疾人等重点救助对象，国家

司法救助工作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，采取了更加有力的措施，提

升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水平。《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 广东省高级人

民法院….<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

（粤政法〔2014〕6 号）明确提出：“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内应结

合本地区的财力和各级政法机关救助的实际需求情况，在每年预

算安排司法救助资金额度内，分期将资金预先拨付各政法机关，

年底如实清算…..”。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<人民检察院开展



司法救助工作细则>的通知》（高检发办〔2021〕35 号）及《广

东省检察机关关于印发<广东省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指

引>的通知》（粤检发刑申字〔2017〕6号）明确了司法救助的原

则、对象和范围、方式和标准、救助程序等。

严格根据上述政策开展司法救助工作，申请安排司法救助专

项经费。2021年，我院共受理司法救助案件 24件，审查决定拟

救助 24件 58人 249.69万余元，同比依次增加 91%、152%和 94%。

（二）财政支出情况

根据司法救助资金《二级项目预算申报表》，司法救助资金

项目总预算 1,000,000.00 元，追加预算资金额度为 1,500,000.00

元，年度预算数为 2,500,000.00元，实际支出 2,496,925.00元，

支出率为 99.88%。

（三）项目管理情况

项目由第八检察部承担，具体职责是受理、审查国家司法救

助申请，提出国家司法救助审查意见并报请审批，发放救助金及

其他相关工作。具体实施过程为：年初研究、制定检察机关国家

司法救助工作计划，确定工作重点；年中积极与其他业务部门保

持联系，关注各类司法救助案件。与第一、二检察部联系沟通，

开展刑事案件国家司法救助案件线索排查。与第七检察部联系沟

通，重点关注和办理审查未成年人检察环节符合条件的司法救助

案件。与第五检察部联系沟通，重点关注和办理民事侵权受害人

及其他民事监督类当事人司法救助案件。对控告申诉信访线索进

行排查，重点关注其他需要进行司法救助的情形，依法开展司法

救助工作；年底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总结，评选典型优秀案例，



推广成功经验和工作方法。第八检察部按照相关制度执行国家司

法救助资金的预算编制、审核申请人资料、发放资金，对司法救

助资金落实专款专用原则。

（四）项目绩效管理情况

本项目 2021年绩效目标为：通过履行检察职责，落实司法

救助工作，顺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、权益保障的新期待，提高

司法公信力。项目设置了 8项绩效指标。绩效指标设置情况见表

1-1。

表 1-1 项目绩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

产出

产出数量 救助立案数 预计 6-10个

产出时效 救助发放及时率 100%

产出质量

救助案件合格率 100%

未成年人进行法

制教育宣传会效

果

80%

办理案件完成率 100%

效益
可持续影响

救助申请及时处

理率
100%

社会效益 错案案件比率 ≤5%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服务对象满意度 救助人满意度 95%



本项目属于国家司法救助专项资金，我院根据《中央政法委、

财政部、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、司法部关于印发<关于建立

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中政委〔2014〕

3号）要求，在年度终了 1个月内，向救助领导小组报送当年发

放救助资金的明细情况，接受纪检、监察和审计部门监督，确保

专款专用。

二、综合评价分析

（一）自评结论综述

根据《2022年广州市市级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规范》

的相关要求和标准，我院积极组织各部门参与财政资金绩效自评

工作，司法救助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为 99.99分。各部分得分

情况见表 2-1。

表 2-1司法救助资金项目各指标自评得分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度指标

值

实际完

成指标

值

分值

（权

重）

自评

得分

预算 预算支出 预算完成率 100% 99.88% 10 9.99

产出

产出数量 救助立案数
预计 6-10

个
24 10 10.00

产出时效 救助发放及时率 100% 100% 10 10.00

产出质量

救助案件合格率 100% 100% 10 10.00

未成年人进行法

制教育宣传会效

果

80%
90%以

上
10 10.00



办理案件完成率 100% 100% 10 10.00

效益

可持续影

响

救助申请及时处

理率
100% 100% 10 10.00

社会效益 错案案件比率 ≤5% 0% 10 10.00

服 务

对 象

满 意

度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救助人满意度 95% 100% 20 20.00

总分 100 99.99

（二）项目效益分析

2021年，我院第八检察部大力构建司法救助工作“一盘棋”，

积极拓展司法救助线索来源，大力拓宽司法救助帮扶范围，积极

联合社会团体组织加强案外帮扶，通过项目实施，认真履行检察

职责，在办理案件过程中，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，无法

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，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落实司法救

助工作，帮助人民群众摆脱生活困境，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。

项目绩效指标涵盖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、满意度指标，各指

标具体分析如下：

（1）产出指标分值 50分，自评得分 50分。项目产出完成

情况较好，具体完成情况如下：

1.救助立案数，计划安排完成司法救助案件 6-10件，实际完

成司法救助案件 24件，完成率 100%。

2.救助发放及时率，经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核查，全年无逾



期发放司法救助资金的问题发生，救助发放及时率 100%。

3.救助案件合格率，经业务部门核查，司法救助案是根据中

央政法委、财政部、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、司法部关于印发

《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和最

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《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（试

行）》的通知相关规定，核定司法救助案件，申请和发放司法救

助资金，合格率 100%。

4.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宣传会效果，经业务部门工作人员

反馈，涉及未成年人司法救助案件，事前对未成年人当事人及亲

属进行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

作的意见》解读和宣传，达到认知效果后才确定司法救助案件成

立和申请、发放司法救助资金，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宣传效果

已实现 90%以上。

5.办理案件完成率，计划安排完成司法救助案件 6-10件，实

际完成司法救助案件 24件，完成率 100%。

（2）效益指标分值 20分，自评得分 20分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救助申请及时处理率，经业务部门核查，全年无逾期申请

司法救助资金的问题发生，救助申请及时处理率 100%。

2.错案案件比率，经业务部门核查，全年未发生司法救助错

案，错案比率 0%。

（3）满意度分值 20分，自评得分 20分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救助人满意度，经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核查，全年无逾期发

放司法救助资金的问题发生，救助发放及时率 100%。



（三）支出效益分析

支出效率方面：项目 2021 年总预算指标 2,500,000.00 元，

实际支出 2,496,925.00元，支出率为 99.88%。

支出规范性方面：项目资金严格依据《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

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….<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实

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粤政法〔2014〕6号）和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

于印发<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高

检发刑申字〔2016〕1号）和《广东省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

作指引》，发放司法救助资金，落实司法救助资金专款专用原则。

成本效益方面：项目成本控制有效，产出及效益达到预期效

果。项目成本控制有效主要体现在，预算编制阶段，项目根据

2019 年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

于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》的要求

以及参考往年司法救助案件集中在下半年的实际情况确定预算

金额，若本年出现意外情况，及时调增预算，确保每一笔支出合

理；产出及效益达到预期效果，主要体现在，我院救助 24件 58

人 249.69万元，同比去年依次增加 91%、152%和 94%，广州市

两级院救助案件数、救助人数位居全省第二、救助金额居全省第

一，救助金的发放，有效解决救助申请人面临的生活困难。其中

市院获省院评为司法救助工作表现突出单位、荔湾区院办理的刘

某妃等人司法救助案获省院评为司法救助十大精品案件、市院联

合白云区院办理的邹某清等人司法救助案获评为广州市检察机

关十大精品案例。

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存在的问题、困难与不足主要有：一方面，受源头案件类型、

规模等因素影响，涉“司法救助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

乡村振兴”司法救助案件规模仍有待提升；另一方面，涉“司法救

助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”司法救助案件与其

他部门规范性联动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。

四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大力提升救助规模。通过进一步健全定期通报备案制

度，加强内部协作深挖潜力，业务部门在办理相关案件的过程中，

特别是发现有符合救助条件的案件，要主动送达救助对象权利告

知书，并向控申部门予以通报，共同制定救助预案，做到涉“司

法救助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”审查全覆盖，

做到“该移送，尽移送”，努力实现检察环节 100%救助。

（二）加强救助的针对性。充分运用和解释好现有规范，进

一步加强对五类农村地区贫困当事人救助的倾向性和针对性，并

建议由省级以上检察机关联合财政、妇联、少工委等，针对妇女

群众和未成年人的特点和需求统一出台妇女群众和未成年人司

法救助工作实施办法，从整体上实现救助标准相对统一、救助款

项拨付申通。

（三）积极加强与乡村振兴部门等单位的联动救助。尝试推

进与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多元化救助衔接机制，一是物质救助与心

理抚慰相结合；二是与社会保险、民政救助等相关工作衔接，对

于暂时未能纳入司法救助范围的或通过司法救助后仍然生活困

难的救助人，通过申请发放困难补助补贴、提供公益就业岗位等



帮助其解决生活困难；三是与妇联、少工委等妇女、儿童权益保

护组织联合，形成帮扶全力，共同为当事人排忧解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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